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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24893196][bookmark: _Toc28708337][bookmark: _Toc533705598][bookmark: _Toc24037937]1规划概述
[bookmark: _Toc124893197]1.1规划范围
规划区属于株洲市石峰区清水塘片区，北至现状建设北路、湘黔铁路及自然山体，南至湘江、东至石峰公园西入口、西至武广高铁，总用地面积为16.64平方公里，涉及铜塘湾办事处、响石岭办事处。
[bookmark: _Toc124893198]1.2规划期限
本次规划期限为2022年至2031年。
[bookmark: _Toc124893199]1.3功能定位与规模
[bookmark: _Toc28708342][bookmark: _Toc533705604]（1）功能定位
数智产业新城、湖南“三高四新”先行区、全国老工业基地转型发展示范区、湖智能制造先行区，主要功能为智能制造生产、智能装备研制、智能技术服务、数智产业孵化、口岸物流贸易、商务配套服务、工业设计等。
（2）用地规模与人口规模
规划区总用地面积1663.61公顷，规划期末规划区可容纳居住人口为7万人。
表1.3-1  各单元定位与规模控制一览表
	片区名称
	单元名称
	功能定位
	用地面积（公顷）
	人口规模（万人）
	街坊个数

	清水塘片区（S03片区）
	工业旅游、科创园、物流及配套居住
	1663.61
	7
	19

	
	S0302
	工业及其配套设施
	110.57
	0
	3

	
	S0306
	工业及其配套设施
	376.94
	0
	2

	
	S0307
	商旅文创、工业
	229.12
	0
	2

	
	S0308
	商业商务、居住及其配套服务
	275.94
	2.2
	4

	
	S0309
	工业、居住及其配套服务
	145.95
	0.82
	2

	
	S0310
	物流、工业、居住及配套服务
	198.73
	0.35
	2

	
	S0311
	口岸贸易、居住及其配套服务
	188.26
	1.2
	2

	
	S0312
	居住及配套服务
	138.1
	2.43
	2


[bookmark: _Toc124893200]1.4 用地规划
（1）总体空间结构
规划形成“一心、三带、三区、三组团”的总体空间结构。
“一心”为清水塘科创中心，清水塘科创中心以清水塘公园及其周边商业、科研用地为基础，打造片区商业商务、研发、创业创意中心。
“三带”为湘江公共景观带、霞湾港休闲景观带、产业发展带；其中湘江公共景观带为河东湘江风光带延伸段，集休闲游憩、文化展示于一体的风光带；霞湾港休闲景观带以综合整治后的霞湾港为基础，结合清水塘大道打造片区生态休闲、景观展示带；产业发展带指沿株冶路串联片区内工业智造、文旅文创、口岸贸易的产业功能发展带。
“三区”为专精特新产业园区、文旅文创园区、口岸经济园区；专精特新产业园区指规划区西部、北部以高端制造产业为主的工业区，主要分为工业标准地出让组团、多层标准厂房开发组团、规模高层工业楼宇（M0）开发组团，满足不同类型产业的需求；文旅文创园区指以清水塘工业遗址公园为基础，打造集文化展览、旅游休闲、商业互动、商务办公为一体的产业片区；口岸经济园区指以铜塘湾港区、B型保税物流园为基础的商业贸易、仓储物流区。
“三组团”为三个服务于规划区的配套居住组团，分别为位于建设北路南侧石峰大道两厢的响石岭居住组团、石峰大桥滨江地区的石峰居住组团以及铜霞路以南清水塘城市公园西部的清水湖居住组团。
（2）总体布局
规划区总用地面积1663.61公顷，其中建设用地1495.20公顷，占总用地面积的89.88%。建设用地以城乡居民点建设用地为主，用地面积为1454.51公顷，占总用地面积的87.43%；另外有部分区域交通设施用地，用地面积为40.69公顷，占总用地面积的2.45%，主要为铁路用地、港口用地。非建设用地面积168.41公顷，占总用地的10.12%。非建设用地以水域、农林用地为主，其中水域37.94公顷，占总用地面积的2.28%；农林用地130.47公顷，占总用地面积的7.84%。
[image: ]
图1.4-1  规划区域土地利用规划图
表1.4-1  规划城乡用地汇总表
	序号
	用地代码
	类别名称
	面积(hm²)
	占规划区域总用地比(%)

	
	大类
	中类
	小类
	
	
	

	1
	H
	
	
	建设用地
	1495.20
	89.88%

	
	
	H1
	
	城乡居民点建设用地
	1454.51
	87.43%

	
	
	
	H11
	城市建设用地
	1454.51
	87.43%

	
	
	H2
	
	区域交通设施用地
	40.69
	2.45%

	
	
	
	H21
	铁路用地
	12.10
	0.73%

	
	
	
	H23
	港口用地
	28.59
	1.72%

	2
	E
	
	
	非建设用地
	168.41
	10.12%

	
	
	E1
	
	水域
	37.94
	2.28%

	
	
	E2
	
	农林用地
	130.47
	7.84%

	总计
	
	
	
	规划区总用地
	1663.61
	100.00%


表1.4-2  规划城市建设用地平衡表
	序号
	用地代码
	
	
	用地名称
	面积(hm²)
	占城市建设用地(%)

	
	大类
	中类
	小类
	
	
	

	1
	R
	
	
	居住用地
	236.47
	16.26%

	
	
	R2
	
	二类居住用地
	236.47
	16.26%

	
	
	
	R21
	住宅用地
	231.81
	15.94%

	
	
	
	R22
	服务设施用地
	4.66
	0.32%

	2
	A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用地
	64.80
	4.45%

	
	
	A1
	
	行政办公用地
	0.88
	0.06%

	
	
	A2
	
	文化设施用地
	41.39
	2.85%

	
	
	A3
	
	教育科研用地
	18.86
	1.30%

	
	
	
	A33
	中小学用地
	15.99
	1.10%

	
	
	
	A35
	科研用地
	2.87
	0.20%

	
	
	A5
	
	医疗卫生用地
	3.66
	0.25%

	
	
	
	A51
	医院用地
	3.66
	0.25%

	3
	B
	
	
	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
	143.31
	9.85%

	
	
	B1
	
	商业用地
	31.79
	2.19%

	
	
	B2
	
	商务用地
	18.19
	1.25%

	
	
	B3
	
	娱乐康体用地
	74.08
	5.09%

	
	
	B4
	
	公用设施营业网点用地
	3.02
	0.21%

	
	
	
	B41
	加油加气站用地
	3.02
	0.21%

	
	
	B9
	
	其他服务设施用地
	16.24
	1.12%

	4
	ZH
	
	
	商住综合用地
	7.44
	0.51%

	5
	TX
	
	
	城市弹性控制用地
	11.09
	0.76%

	6
	M
	
	
	工业用地
	493.20
	33.91%

	
	
	M1
	
	一类工业用地
	392.15
	26.96%

	
	
	M2
	
	二类工业用地
	101.04
	6.95%

	7
	W
	
	
	物流仓储用地
	19.20
	1.32%

	
	
	W1
	
	一类物流仓储用地
	19.20
	1.32%

	8
	S
	
	
	交通设施用地
	246.62
	16.96%

	
	
	S1
	
	城市道路用地
	237.44
	16.32%

	
	
	S3
	
	综合交通枢纽用地
	2.47
	0.17%

	
	
	S4
	
	交通场站用地
	6.71
	0.46%

	
	
	
	S41
	公共交通设施用地
	0.35
	0.02%

	
	
	
	S42
	社会停车场用地
	6.35
	0.44%

	9
	U
	
	
	公用设施用地
	26.02
	1.79%

	
	
	U1
	
	供应设施用地
	13.26
	0.91%

	
	
	
	U11
	供水用地
	7.31
	0.50%

	
	
	
	U12
	供电用地
	5.79
	0.40%

	
	
	
	U13
	供燃气用地
	0.15
	0.01%

	
	
	U2
	
	环境设施用地
	12.10
	0.83%

	
	
	
	U21
	排水用地
	10.62
	0.73%

	
	
	
	U22
	环卫用地
	1.48
	0.10%

	
	
	U3
	
	安全设施用地
	0.66
	0.05%

	
	
	
	U31
	消防用地
	0.66
	0.05%

	10
	G
	
	
	绿地与广场用地
	206.37
	14.19%

	
	
	G1
	
	公园绿地
	159.45
	10.96%

	
	
	G2
	
	防护绿地
	46.91
	3.23%

	总计
	
	
	
	城市建设用地
	1454.51
	100.00%


[bookmark: _Toc315597348][bookmark: _Toc263328367]（3）居住用地规划
[bookmark: _Toc434831017]规划居住用地以二类居住用地为主，主要集中在规划区东部、西南部与北部。规划居住用地面积为236.47公顷，占城市建设用地的16.26%。其中，住宅用地面积为231.81公顷，占城市建设用地的15.94%，分别为位于建设北路南侧、石峰大道两厢的响石岭居住组团、石峰大桥滨江地区的石峰居住组团以及铜霞路以南清水塘城市公园西部的清水湖居住组团。服务设施用地面积为4.66公顷，占城市建设用地的0.32%，主要分布在各居住组团内。
居住区配套设施规划：结合社区中心配置文化、体育等活动场所，在居民步行800 米范围内有可供服务的文体设施。现状保留社区服务中心2处、规划新建4处，总用地面积为4.66公顷。规划设置17处幼儿园，其中1处独立占地幼儿园，总用地面积为0.60公顷，为规划扩建石峰区幼儿园。16处幼儿园为结合居住用地配建幼儿园，现状保留幼儿园4处，新增设置幼儿园12处。
（4）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用地规划
规划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用地总面积为64.80公顷，占城市建设用地的4.45%。
[bookmark: _Toc315598635]行政办公用地与设施规划：规划保留1处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警训基地，位于清水路以南、清湖路以西，福寿陵园南侧，用地面积0.88公顷。
文化设施用地规划：规划区设置文化设施用地6处，面积41.39公顷，同时工业遗址公园地块也兼容部分文化设施功能。
中小学用地规划：中小学用地总面积15.99公顷，规划新建九年一贯制学校1所、小学1所、初中1所。
表1.4-3  规划教育设施一览表
	控制级别
	名称
	用地面积（公顷）
	班级规模（班）
	位置
	控制要求
	备注

	社区级
	九年一贯制学校
	8.54
	48班小学、
36班初中
	霞湾路与清湖路交叉口西北侧
	实线控制
	规划新建

	社区级
	初中
	2.35
	18班
	响石西路与株钢路交叉口东南侧
	实线控制
	规划新建

	社区级
	小学
	5.01
	60班
	响石西路与株玻路交叉口西北侧
	实线控制
	规划新建


科研用地规划：环湖科创中心规划部分科研用地，用地面积为2.87 公顷，占城市建设用地的0.20%。主要位于霞湾路南侧、清水塘公园周边，同时兼容商业、商务用地。
体育用地规划：规划不设单独占地的体育用地，结合公园绿地配建体育设施3处；另结合社区服务中心配建体育活动设施，设置体育活动室、居民建身场地等社区级小型体育活动设施。各居住小区根据国家相关规范的要求，布置居住小区体育活动场地与设施。
医疗卫生用地规划：规划医疗卫生设施4处，包括医院2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2处，其中现状保留3处（医院1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2处），用地面积1.81公顷；新增医院1处，用地面积1.85公顷；总用地面积为3.66公顷。
表1.4-4  规划医疗卫生设施一览表
	控制级别
	名称
	用地面积（公顷）
	位置
	控制要求
	备注

	区级
	玻璃厂医院
	0.99
	响石西路与QST13路交叉口东北侧
	实线控制
	现状保留

	社区级
	响石岭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0.38
	石峰大道与建设北路
交叉口东南侧
	实线控制
	现状保留

	区级
	规划医院
	1.85
	铜霞路与喻家坪路交叉口东南侧
	实线控制
	规划新建

	社区级
	石峰区公共卫生服务
综合大楼
	0.44
	湾塘路与QST11路交叉口东北侧
	实线控制
	现状保留



（5）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规划
规划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总面积为143.31公顷，占城市建设用地的9.85%
商业用地规划：规划商业用地面积为31.79公顷，占城市建设用地的2.19%。主要为环湖科创中心清水湖周边商业兼容商业用地，以及保留现状响石广场商业用地。
商务用地规划：规划商务用地面积为18.19公顷，占城市建设用地的1.25%。主要为口岸贸易区清霞路北侧，服务于保税物流、电子商务的商务用地。
加油加气站用地：规划结合城市道路共布置加油加气站9处。其中现状保留3处，用地面积0.29公顷；新增设施6处，用地面积2.73公顷；总用地面积3.02公顷。
娱乐康体用地：规划区内娱乐康体用地为74.08公顷，占城市建设用地的5.09%。结合规划区株冶、株化工业遗址打造清水塘工业遗址主题公园，同时兼容商业、文化用地。主要包括工业遗址公园，工业博物馆及其他特色参观互动体验项目，相应的特色文化游憩空间场所、游憩项目、主题公园、主题小镇等开发项目，商业商务、文化创意、体育健身、公园绿地等辅助功能。
[bookmark: _Toc529473834]（6）其他服务设施用地规划
规划其他服务设施用地面积为16.24公顷，占城市建设用地的1.12%。主要为现状保留市殡仪馆及福寿陵园等殡葬设施用地。
（7）综合用地规划
清水塘大道西侧商旅文创片区布置部分综合用地，用地面积为7.44公顷，占城市建设用地的0.51%。
（8）城市弹性控制用地规划
[bookmark: _Toc451347759][bookmark: _Toc510880440][bookmark: _Toc26452705][bookmark: _Toc26453140][bookmark: _Toc26826927]为增强规划的灵活适应性，增加城市弹性控制用地类型，用地面积为11.09公顷，占城市建设用地的0.76%。主要为清霞路北侧口岸贸易片区远期预留项目用地。
（9）工业用地规划
规划工业用地面积为493.20公顷，占城市建设用地比例为33.91%。工业用地主要集中在铜霞路以北，为专精特新产业片区用地。其中一类工业用地392.15 公顷，主要为工业标准地、多层标准厂房开发用地、规模高层工业楼宇（M0）开发用地；二类工业用地101.04公顷，主要为现状三一产业项目建设用地、相关产业预留用地。
（10）物流仓储用地规划
规划物流仓储用地面积为19.20公顷，占城市建设用地比例为1.32%，主要为口岸贸易区内现状株洲铜塘湾保税物流中心以及株洲港铜塘湾港区预留物流仓储用地。
（11）公用设施用地规划
规划公用设施用地面积26.02 公顷，占城市建设用地的1.79%。
规划区供应设施用地为13.26公顷，占城市建设用地的0.91%，主要为供水用地、供电用地、供燃气用地。其中供水用地7.31公顷，主要为株洲市三水厂及取水泵房、垃圾焚烧发电厂取水泵房；供电用地5.79公顷，主要为现状保留叶子冲220KV变电站、铜塘湾110KV 变电站，规划五处110KV变电站；供燃气用地0.15公顷，主要为规划次高压中压调气站。
环境设施用地：规划区环境设施用地为12.10公顷，占城市建设用地的0.83%。其中排水用地10.62公顷，主要为现状保留清水塘工业废水处理厂、霞湾污水处理厂以及三处排渍站、两处污水提升泵站（其中一处与排渍站合建）；环卫用地1.48公顷，主要为六处垃圾转运处理设施。
安全设施用地：规划区安全设施用地面积0.66公顷，占城市建设用地的0.05%，为规划一级消防站。
（12）绿地与广场用地规划
规划区绿地与广场用地206.37公顷，占城市建设用地的14.19%。其中公园绿地面积为159.45公顷，占规划区总城市建设用地面积的10.96%。防护绿地面积为46.91公顷，占规划区总城市建设用地面积的3.23%。
（13）区域交通设施用地规划
规划区内的铜塘湾港区码头用地、湘黔铁路线用地进行保留，用地面积40.69公顷，占规划区总用地面积的2.45%。
（14）非建设用地规划
规划区非城市建设用地面积为168.41公顷，占总用地面积的10.12%，主要为清水湖以及霞湾港、清水河等水域以及规划区西北部保留农林用地。其中，水域用地37.94公顷，占总用地面积的2.28%；农林用地130.47公顷，占总用地面积的7.84%。
[bookmark: _Toc124893201]1.5城市综合交通规划
[bookmark: _Toc264545093][bookmark: _Toc263328400]1.5.1对外交通规划
（1）区域联系道路
规划区与外围南北向联系快速路有石峰大道，对接西环路、长株高速；主干道自西向东依次有清湖路、清霞路和清水塘大道，自北向南有清水路-建设北路、铜霞路，便于规划区与周边区域联系。
（2）轨道交通
规划预留轨道交通线沿石峰大道布线，在石峰大道与铜霞路交叉口西北侧设置站点。
1.5.2道路交通系统规划
（1）道路分级
规划把道路等级分为4级进行落实，分别是快速路、主干道、次干道和支路。。规划区内的快速路是石峰大道（现状）。规划区道路主干道有清湖路、清霞路、清水塘大道、湘氮路、建设北路、老工业路、铜霞路，其中铜霞路需预留未来改造快速路的条件。规划区内次干道有株冶路、观湖路等。
（2）路网结构
[bookmark: _Toc437524801][bookmark: _Toc436987225][bookmark: _Toc416709557][bookmark: _Toc406138228]规划区道路干路网结构为“四横四纵”。
四横：自北向南依次为建设北路-清水路、老工业路、铜霞路、清霞路东段。
四纵：自西向东依次为清湖路、清霞路西段、清水塘大道、石峰大道。
（3）主要道路红线控制
规划要求按照道路等级和交通组织方式进行道路红线控制。道路红线同时也成为开发地块的主要用地边界。
1.5.3公交规划
（1）轨道交通
城际铁路沿规划区内石峰大道布线，在铜霞路与石峰大道交叉口西北侧设置1处站点。
（3）常规公交
①公交骨干廊道：建设北路廊道（主要联系规划区与河东中心城区）、石峰大道廊道（主要联系规划区与河西中心城区、轨道城等片区）、清霞路—沿江北路廊道（主要联系规划区与河东中心城区）、清水塘大道廊道（主要联系规划区与河西栗雨湖片区）。
②公交次要廊道：包括清水路、株化路、老工业路、株冶路、铜霞路、霞湾路、临江路、QST08路、湾塘路、清湖路、观湖路、QST10路、QST03路、QST05路、QST10路、QST11路、QST12路、QST13路、清水塘大道、湘氮路、清港路、丁山路、喻家坪路、石峰大道西辅道、响石西路、XT10路、XT12路、XT13路。
③公交首末站：设公交首末站1处，位于老工业路与石峰大道交叉口西北侧，总用地面积0.36公顷。
1.5.4慢行交通系统规划
基于片区的空间尺度特征，构造“独立绿道+慢行道+慢行节点”所组成的点、线、面相结合、有机串联的分级慢行交通系统。
独立绿道：湘江绿道、霞湾港1号绿道、霞湾港2号绿道、石峰大道绿道。
慢行主廊道：清霞路、清水塘大道。
慢行次廊道：建设北路-清水路、铜霞路、湘氮路、响石西路、清港路、观湖路、霞湾路、喻家坪路、口岸一路、QST10路。
机非混行廊道：株钢路、株玻路等。
慢行节点：清水塘公园慢行节点、工业遗址公园慢行节点。
[bookmark: _Toc315597354]1.5.5物流及货运交通系统规划
按照货源点—→城市集散通道—→区域集散通道的“分级集散”的模式，组织物流园区和产业园区的货运交通集散。
对外货运集散通道：清水塘大道、清霞路、铜霞路、石峰大道。
区域货运集散通道：清水路-建设北路、老工业路、株冶路、清湖路、喻家坪路灯。
1.5.6停车场及油气站布局规划
公共停车场规划：本次规划以新建社会停车场的方式来增设停车位，共规划社会停车场6个，用地面积6.35公顷
加油加气站规划：规划结合城市道路共布置加油加气站9处。分别位于石峰大道（2处）、清水塘大道（2处）、沿江北路（1处）、铜霞路（1处）、清霞路（1处）、清水路（1处）。总用地面积3.02公顷。
[bookmark: _Toc529473837][bookmark: _Toc124893202]1.6绿地系统规划
规划区绿地与广场用地总用地面积为216.59公顷，城市绿地占城市建设用地15.72%；人均城市绿地14.04平方米，其中人均公园绿地10.72平方米；居民出行最远300米即有公共绿地，居住区绿地率不低于30%。
（1）公园绿地
规划区公园绿地用地面积为159.45公顷，其中市级公园绿地22个，占地面积为43.81公顷；区级公园20个，占地面积65.18公顷；社区级公园绿地51个，占地面积50.43公顷。人均公园绿地面积为14.49平方米。规划设置市级公园--清水塘公园及湘江风光带；设置社区级别的居住区、小区级的社区公园、街头绿地，按照300-500米服务半径设置，1-2公顷面积的共享绿地空间，湿地水面率不低于20%。
（2）防护绿地
[bookmark: _Toc529473838]规划防护绿地面积为46.91公顷，在铁路专线用地沿线规划防护绿地，宽度约40米，在铜霞路北侧沿线规划防护绿地，宽度为30米，铜霞路南侧清湖路至武广高铁路段及口岸一路至石峰大道路段规划防护绿地，宽度为15 米，形成防护型绿化骨架。对交通主干道红线外两侧设置防护绿化带也提出相应规划控制要求。
[bookmark: _Toc124893203]1.7景观风貌规划
[bookmark: _Toc529473839]规划形成“两核、两带、三园、三廊、四区”的景观结构。
“两核”：指清水塘工业遗址公园、清水塘公园两个核心。
“两带”：指以霞湾港公园形成的霞湾港生态带和沿湘江一线的湘江风光带。
“三园”：指铁路公园、体育公园、湾塘公园。
“三廊”：指沿新桥高排渠的新桥绿廊、沿铜霞路的铜霞路景观廊、沿石峰大道的石峰大道防护绿廊。
“四区”：指依托各功能聚集区形成的工业文旅风貌区、科创双修风貌区、口岸物流风貌区、临山居住风貌区。
[bookmark: _Toc124893204]1.8市政公用设施规划
[bookmark: _Toc315597375]1.8.1给水工程规划
[bookmark: _Toc214457154][bookmark: _Toc234206742]（1）水源及用水量规划
规划区水源主要来自株洲市二水厂（规划区外）和株洲市三水厂（规划区内），规划区内平均日用水量为：4.90万吨/天。
（2）给水管网规划
规划区内给水管道沿建设北路、铜霞路、清霞路、清水塘大道、临江路、老工业路等道路敷设给水主干网，管径分别为DN1200、DN800、DN600，形成环状与枝状结合的管网，以保证规划区供水稳定、安全。
（3）供水设施规划
[bookmark: _Hlk122637776]本次规划在规划范围内对已有3处供水设施保留现状。取水口位于规划片区东南角边界处，距离规划区内排污口上游0.64公里。规划区内无饮用水源地保护区。饮用水源地一级保护区位于规划区湘江段上游，距离规划区内排污口上游0.44公里。
表1.8-1  规划给水加压设施一览表
	序号
	名称
	用地面积（公顷）
	位置
	控制要求
	备注

	1
	株洲市三水厂
	6.81
	石峰山西北处
	实线控制
	现状保留

	2
	三水厂取水口
	0.45
	石峰山西南处
	实线控制
	现状保留

	3
	垃圾焚烧厂取水口
	0.05
	湾塘路与临江路交叉口西南侧
	实线控制
	现状保留


（4）分质供水
规划在清水塘公园、工业遗址公园、霞湾港公园等区域设置相对独立的净水系统，直饮水水量标准可采用4-8L/（人·d）。
（5）绿化及景观给水
规划沿绿化带设置绿化给水系统。水源就近取自市政道路下敷设的道路给水管，优先中水回用，采用人工浇灌，每隔30m左右安装一只快速取水阀，主管管径DE50～DE60，采用PP－R给水管。
[bookmark: _Toc315597376]1.8.2排水工程规划
[bookmark: _Toc263328437][bookmark: _Toc264545160]（1）排水体制
[bookmark: _Toc263328438][bookmark: _Toc264545161]规划区内采用雨污完全分流制排水体制。
（2）雨水工程规划
规划保留并规整现有的霞湾港水系、新桥河水系，保证规划区内排水畅通、安全。
①雨水分区
规划区内雨水均为自流，结合现状地形及竖向标高，将规划区划分为8个排水分区。
雨水1区位于规划区西部区域，雨水汇集到新桥河高排渠，最终排入湘江；雨水2区位于规划区西南部区域，雨水汇集到临江路雨水管道，最终排入湘江；雨水3区位于规划区清水湖以及清水湖北部区域，雨水汇集到清水湖，最终排入湘江；雨水4区位于规划区清霞路中部及北部区域，雨水汇集到沿清霞路雨水管网，最终排入湘江；雨水5区位于规划区中部北区域，雨水汇集到霞湾港，最终排入湘江；雨水6区位于规划区中部南区域，雨水汇集到口岸一路和霞湾路周边的雨水管网再接入霞湾排渍站，最终排入湘江；雨水7区位于规划区喻家坪路区域，雨水汇集到喻家坪路周边雨水管网，最终排入湘江；雨水8区位于规划区东部区域，雨水通过铜塘港低排渠汇集到铜塘港排渍站，最终排入湘江。
②管网布置
雨水管按重力自流管建设，管道走向与道路坡度方向一致。雨水经雨水管或排水干渠分区收集，就近排入受纳水体。规划沿建设北路、铜霞路、清霞路、老工业路，清湖路、清水塘大道等道路布置雨水管。雨水管管径主要采用DN500、DN600、DN800、DN1000、DN1200等。
③排水设施
规划范围内规划范围内现状保留清水湖排渍站，规划新建2处排渍站。
表1.8-2  规划雨水排渍站设施一览表
	序号
	名称
	用地面积（公顷）
	位置
	控制要求
	备注

	1
	清水湖排渍站
	0.35
	清水湖下游
	实线控制
	现状保留

	2
	霞湾排渍站
	0.40
	霞湾污水处理厂下方
	实线控制
	规划新建

	3
	铜塘港排渍站
	1.32
	清霞路与石峰大桥交界处
	实线控制
	规划新建
与污水提升泵站合建



（3）污水工程规划
①污水分区及处理
结合用地布局、竖向规划，将规划区划分为3个污水排水区。
污水1区位于规划区西部区域，污水经污水主干管收集，最终通过清湖路与临江路敷设的污水主干管汇入新桥污水提升泵站，最终通过临江路及清水塘大道敷设的污水压力管接入霞湾污水处理厂；污水2区位于规划区中部区域，污水经污水主干管收集，最终通过清水塘大道与清霞路敷设的污水主干管接进霞湾污水处理厂；污水3区位于规划区东部区域，污水经污水主干管收集，汇入铜塘港污水提升泵站，最终通过清霞路敷设的污水压力管接进霞湾污水处理厂。
污水收集率100%，污水处理率100%。
②污水量预测
规划以《城市给水工程规划规范》（GB50282-2016）不同性质建设用地用水量指标为基础，综合考虑节约用水、区域差异等各种因素，选定本次规划的不同性质建设用地用水指标，并与《株洲市城市供水工程专项规划（2016-2030）》（在编）相应指标一致。
表1.8-3  用水量预测
	序号
	用地代码
	用地性质
	面积（ha）
	用水量标准（吨/ha）
	日用水量（吨）

	1
	R
	居住用地
	236.47
	60
	14187.97

	2
	A
	公共管理与广告服务设施用地
	64.80
	60
	3887.84

	3
	B
	商业服务设施用地
	143.31
	80
	11465.10

	4
	ZH
	商住综合用地
	7.44
	80
	595.11

	5
	TX
	城市弹性控制用地
	11.09
	80
	887.31

	6
	M
	工业用地
	493.20
	50
	24659.79

	7
	W
	物流仓储用地
	19.20
	20
	383.94

	8
	S
	交通设施用地
	246.20
	20
	4932.42

	9
	U
	公用设施用地
	26.02
	25
	650.51

	10
	G
	绿地与广场用地
	206.37
	10
	2063.66

	合计
	63713.65



得出规划区最高日用水量为6.37万吨/天，取日变化系数Kd =1.30，则规划区内平均日用水量为4.9万吨/天。
污水综合排放系数0.85，地下水渗入量10%，日变化系数1.15，根据用水量预测规划区平均日污水量，约为4.17万吨/天，最高日污水量约为4.80万吨/天。
③污水设施
规划保留现状2处污水及废水处理厂，新建2处污水提升泵站。


表1.8-4  规划污水处理设施一览表
	序号
	名称
	用地面积（公顷）
	位置
	控制要求
	备注

	1
	清水塘工业废水处理厂
	3.25
	清水塘大道与铜霞路交叉口东南侧
	实线控制
	现状保留

	2
	霞湾污水处理厂
	4.50
	清水塘大道与铜霞路交叉口东南侧
	实线控制
	现状保留

	3
	新桥污水提升泵站
	0.09
	观湖路与临江路东测
	实线控制
	现状保留

	4
	铜塘港污水提升泵站
	1.32
	清霞路与石峰大桥交界处
	实线控制
	规划新建
与排渍站合建



④管网布置
规划沿新桥河高排渠、霞湾港、临江路、清湖路、清水塘大道、清霞路布置污水主干管，污水主干管管径主要采用DN400、DN500、DN600和DN1000，污水支管沿建设路、老工业路、铜霞路、株冶路等城市道路敷设，管径主要采用DN400、DN500。
⑤再生水
污水尾水经深度处理后作为再生水，再生水利用率为10%～15%。
1.8.3电力工程规划
[bookmark: _Toc234206753][bookmark: _Toc214457165]（1）负荷预测
[bookmark: _Toc264545165][bookmark: _Toc263328442]规划区总负荷37.18万千瓦，实载负荷为26.03万千瓦。
（2）电源及变电站规划
规划区电源以株洲市电网为供电电源，以现状叶子冲220kV变电站为电源点，保留现状铜塘湾110kV变电站、新增新桥、铜霞、清霞110kV变电站（规模为2×50MVA），新建清水塘110kV变电站，规模为2×50MVA。
[bookmark: _Toc263328443][bookmark: _Toc264545166]（3）电网规划
[bookmark: _Toc315597378]规划对铜霞路（塘屋路至石峰大道）内的高压线全线入廊形势，清湖路（老工业路以北段）高压线采用架空形式，老工业路、清水塘大道、石峰大道、清湖路（老工业路至铜霞路）高压线采用地埋形式。220kV高压线架空走廊预留宽度35-40米廊道，110kV高压线架空走廊预留宽度15-25米廊道。
1.8.4电信工程规划
[bookmark: _Toc315597379]规划新增电信模块局1处，位于清水塘大道与铜霞路交叉口西南处，结合商业用地和综合用地建设，配套建筑面积为100-200m2。规划区内设置邮政所1处，位于清水塘大道与铜霞路交叉口西南处，结合商业用地和综合用地建设，配套建筑面积为100-200m2。
1.8.5燃气工程规划
[bookmark: _Toc263328451][bookmark: _Toc264545174]（1）气源选择
规划区的燃气气源以管道天然气为主，液化石油气为辅。管道天然气主要气源为川渝气田的天然气，引自忠县—武汉天然气输气管线至湖南支线上的黄茅冲分输站的管道天然气，远期利用西气东输二线、西气东输三线，具体接自九塘门站。
（2）规划用气量
预测平均日用气量为71610Nm3/d，年平均用气量为26137600Nm3/a。
（3）管网工程规划
燃气管网近期从建设北路接入天然气管道，沿清水路、石峰大道、清水塘大道、铜霞路、清霞路、清湖路、株冶路等敷设中压A管，确保规划区天然气安全稳定供应。远期从市区规划的次高压环管道，在株冶路北侧建设次高压～中压A燃气调压站（用地面积0.15公顷），由调压站调压后通过中压A管接入各用户。规划区沿主次干路敷设DN400、DN300、DN200的燃气管道，燃气主干管一般采用环状供气的方式。
[bookmark: _Toc421289311][bookmark: _Toc416618929][bookmark: _Toc415214995][bookmark: _Toc406138302][bookmark: _Toc301788828]1.8.6垃圾处理系统规划
预测规划区生活垃圾产生量为78.54t/d。规划区的生活垃圾主要运送至垃圾焚烧发电厂进行处理，并采取“以垃圾焚烧为主，兼顾综合利用和垃圾卫生填埋，形成安全焚烧为主、综合利用及卫生填埋互为补充的垃圾处理模式”。
餐厨垃圾、医疗垃圾、工业垃圾、建筑垃圾应单独专门收集处理，拟由株洲市统一协调规划，在规划区内部不设置相应的处置设施。
[bookmark: _Toc421289313][bookmark: _Toc416618931][bookmark: _Toc415214997][bookmark: _Toc406138304]1.8.7环境卫生设施规划
（1）公共厕所
公厕按500米的服务半径布局。公共厕所倡导建设生态公厕，积极利用太阳能等清洁能源并采用节水冲厕措施。规划区共布置16座公共厕所，其中结合公园绿地布置5坐独立式厕所、结合加油加气站用地布置11座配建式厕所。
（2）废物箱
在道路两侧以及各类交通客运设施、公共设施、广场、社会停车场等的出入口附近应设置废物箱。设置在道路两侧的废物箱，其间距设置要求，商业、金融业街道为50-100米，主干道、次干道、有辅道的快速路为100-200米，支路、有人行道的快速路为200-400米。
（3）垃圾转运站
规划6处垃圾转运站。
表1.8-5  规划垃圾转运站一览表
	序号
	垃圾转运站
	位置
	占地面积（公顷）
	控制类型
	控制级别
	备注

	1
	规划冶炼厂直
运站
	清湖路以东
	0.26
	实线控制
	社区级
	规划新建

	2
	现状保留垃圾转运站
	清水路与清霞路交叉口北侧
	0.02
	实线控制
	社区级
	现状保留

	3
	规划石峰区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中心
	铜霞路与湾塘路交叉西南侧
	0.64
	实线控制
	区级
	规划新建

	4
	现状保留快环
垃圾转运站
	石峰大道与老工业路交叉西南侧
	0.02
	实线控制
	社区级
	现状保留

	5
	规划清霞路直
运站
	清霞路与口岸一路交叉西北侧
	0.38
	实线控制
	社区级
	规划新建

	6
	现状保留垃圾
转运站
	石峰大道以西
	0.13
	实线控制
	社区级
	现状保留


[bookmark: _Toc529473841]（4）垃圾场
规划区使用规划区西侧的垃圾焚烧发电厂。
（5）医疗垃圾、工业垃圾、餐厨垃圾处理设施
上述垃圾处理处置设施纳入株洲市环卫规划统筹考虑，利用株洲市餐厨垃圾处理场、株洲市医疗废物集中处置中心进行处理，在本规划区范围内不规划相关设施。
[bookmark: _Toc124893205]1.9环境保护规划
（1）环境保护目标
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持续下降，环境质量明显改善，生态系统结构稳定，农村环境整洁优美，环境公共服务水平显著提升，环境风险得到有效控制，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体制机制基本形成，生态文明建设水平与全面小康社会相适应。
全市空气环境质量、水环境质量、生态环境、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指标、主要污染物排放强度、污染源监管6类33项应达到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的相关要求。
（2）污染治理目标
以拟开发建设居住、商业、学校、医疗机构等项目的污染地块为重点，开展治理与修复。参照湖南省《重金属污染场地土壤修复标准》（DB43/T 1125-2016）制定治理目标与标准。
（3）染治理策略
① 加强污染调查与检测：加强对土壤的污染物调查，对于先期开发区域，采用快速修复技术进行治理，其他重污染区域可采用化学原位固化稳定化修复等技术进行处理；加强有机物污染的检测并采取相应的治理措施；加强对工业遗产污染检测对其建构筑物进行污染情况检测，结合剥离、冲洗、阻隔、警告等措施对其进行治理或防控，确保遗产公园内游客安全。
② 综合污染现状与规划功能制定成本合理的污染治理方案
清水塘用地分为六个污染治理级别进行分级治理，分别为重度污染敏感用地、重度污染非敏感用地、中度污染敏感用地、中度污染非敏感用地、轻度污染敏感用地、轻度污染非敏感用地，按照各地块未来土地使用性质来决定土壤治理方法，并且加强处理后土壤的再利用。
③“治土先治水”，按汇水分区来安排治理项目。充分利用现有的霞湾污水处理厂、清水塘工业废水处理厂、已实施的霞湾港等治理项目，先期治理受污染的河道、港口，并根据汇水分区划定治理分区。
（4）环境污染治理措施
①大气污染综合防治措施
提高居住区及公共建筑的天然气普及率，禁止新建、扩建燃用高污染燃料，必须使用清洁能源；建立以公共交通、非机动车为主的绿色出行体系；加强汽车监督管理，执行国Ⅳ标准；加强道路两侧绿化建设，提高道路机械化清扫率。前期建设施工过程中强化现场污染管理，杜绝建筑沙石等易产生扬尘物料的露天堆放，对过往道路采取喷淋、地面硬化等措施，控制各类施工扬尘污染。
②水体污染综合治理措施
完善非传统水源水的处理利用设施及配套管网，建立水资源梯级利用体系。建设污水再生回用工程，提高再生水的循环利用率；建设城市雨污水收集、排放、处理系统，实现雨、污水资源化。实现水体的循环流动，改善规划范围内湘江的防洪排涝能力，提高城市载体功能，改善水质。
③固体废物综合治理措施
建立全覆盖的垃圾分类回收系统，在小区、办公楼普及垃圾分类回收装置，鼓励进行负压真空管道垃圾回收系统试点。提倡绿色消费，避免过度包装；全面推进清洁生产审核，实现绿色办公，减少生产废料；控制人均垃圾产生量，实现垃圾减量化。加强危险废物和医疗废物的全过程管理。大力开展面对公众的宣传普及教育，落实生活垃圾中危险废物的安全回收和无害化处理。
④环境治理措施
合理布局居住、文教、医疗等噪声敏感建筑，远离产业、交通用地，避免各声环境功能区之间互相影响；在商住区域内，合理规划建设餐饮、KTV等对周边环境影响较大的项目。对于正在施工的工程，应对周边居民区等敏感点安装隔声墙等防护设施，合理分配施工时间。
（5）生态修复策略
完善生态廊道建设。沿铜霞路生态绿色走廊，以及沿清水塘大道的霞湾港生态休闲带，一横一纵两条一级生态廊道作用十分重要，是绿心——湘江，绿心——石峰山之间生态联系的重要保障。这两条十字形一级廊道的宽度控制在100-200m以上，局部宽度可达300m，长度各分别为3500m左右。
推进海绵城市建设。规划保留与保护周家塘、背山塘、长塘、铜塘湾及其他无名水塘、鱼塘等水塘，保留与疏浚现状规划区西侧两条河渠，规划建设清水塘，并结合涓流、湿地、开阔水面等多种水面形态，保证生态作用与功能。规划建设大量的城市绿地。
（6）低碳建设措施
逐步扩大清洁能源的使用，采用措施，提高非化石能源的使用比例，至2030年，规划区非化石能源比例提高至25%。
加强规划道路中自行车道和步行道建设，大力发展城际铁路、快速交通、公交专用道，优化公交出行方式。
结合规划区的建设，推广绿色建筑，在建筑设计上引入低碳理念，推广利用太阳能、选用隔热保温的建筑材料、选用节能型取暖和制冷系统。
逐步增加生态林地建设，继续加大乔木等高吸碳型树种的种植。
[bookmark: _Toc436987299][bookmark: _Toc434076300]（7）海绵城市建设
本规划区遵循株洲市海绵城市建设的分项目标及16项指标。
[bookmark: _Toc124893206]1.10规划实施时序
分期建设结合现状用地情况及各功能板块布局考虑，老工业基地搬迁改造、污染治理、城市建设有序进行，开发共分为三期。
（1）近期建设
近期重点进行污染治理、基础设施先行，同时以科技创新区、三一产业项目、保税物流中心为载体，形成据点式开发，集聚高端优质产业，形成片区特色。一期建设用地面积为351.77公顷（未包含道路、绿地及现状保留用地）。
产业项目建设：围绕专精特新产业、口岸贸易、文旅文创功能落实核心项目，以点带面促进规划区的产业转型升级。
道路系统建设：在石峰大道、铜霞路、清湖路、建设北路等现状道路基础上，完善规划区道路骨架系统的构建，完成清水塘大道、清霞路、老工业路、株冶路、霞湾路、观湖路、喻家坪路、QST10路等道路建设，促进规划区的对外联系，并为产业发展提供基础支撑。
服务设施建设：完善近期公共服务设施，重点为会展中心及其配套项目、清水湖居住组团以及响石岭居住组团配套商业、教育、医疗等服务设施。
景观环境建设：完成清水塘公园建设，形成本规划区核心亮点景观。
开发项目地块：数字制造产业园、科技创新中心、株洲清水塘环湖科创园一期项目、清水塘科技文化未来中心项目。
建设市政设施：清水塘大桥、清水塘大道二期、老工业路一期、QST10路、清霞路三期、株冶路二期、老工业路二期。
其他建设项目：清水塘土壤污染治理工程、霞湾港生态保护带。
（2）中期建设
中期建设在近期的基础上强调综合发展配套，进一步优化空间，完善片区功能，集聚人气；建设湘江风光带和霞湾港风光带。中期建设用地面积为224.86公顷（未包含道路、绿地及现状保留用地）。
产业项目建设：开发建设工业标准地、多层标准厂房、规模高层工业楼宇（M0），完善产业片区基础设施与配套设施。
基础设施建设：主要道路基本建成，电力、污水、通讯、燃气等设施完善，污染治理基本完成。
生活区建设：完善各类生活区、服务区的建设，加快完善公共服务设施配套及相关交通设施配套建设。
开发项目地块：株洲清水塘环湖科创园二期项目、创新商务建设项目、多层标准厂房开发建设二期项目、工业标准地建设项目、广铁物流项目。
建设市政设施：株冶路三期、老工业路三期、株化路、湘氮路、湾塘路、喻家坪路二期。
其他建设项目：工业邻里中心建设、变电站、排渍站、垃圾直运站等市政基础设施建设。
（3）远期建设
远期为提升和完善阶段，驱动片区全面复兴，推动清水湖居住组团以及响石岭居住组团建设完善，全面提升人居环境。依托全面德基础设施建设，发展产业用地。远期建设用地面积为188.12公顷（未包含道路、绿地及现状保留用地）。
开发项目地块：工业楼宇开发建设项目、工业标准地建设项目、创新商务建设项目。
其他建设项目：清水湖居住组团中小学、社区服务中心等设施、石峰居住组团中小学、社区服务中心等设施。
[bookmark: _Toc124893207]2区域现状
[bookmark: _Toc124893208]2.1区域发展现状
[bookmark: _Toc24037938]株洲市政府在清水塘工业区设立了株洲清水塘循环经济工业区（简称清水塘工业区），并于2007年被国家发改委、环保部等六部委批准为全国第二批发展循环经济示范园区（发改环资[2007]3420号），同时也是长株潭城市群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率先启动的五个示范区之一。根据《湘江流域重金属污染治理实施方案》（2012~2015），株洲市政府将清水塘循环经济工业区规划为清水湖生态新城，其中核心区约16km2。
2.1.1用地规划与布局执行回顾评价
[bookmark: _Toc24037944]2.1.1.1规划范围用地现状
（1）城乡用地现状
规划区为城市近郊区，部分区域已形成较为稳定的城市建成区，部分呈现农村风貌。规划区现状总用地面积约16.64平方公里。建设用地878.18公顷，占总用地的52.79%；非建设用地面积785.43公顷，占总用地的47.21%。现状水域总用地面积72.22公顷，主要为区内各种灌溉水塘以及霞湾港、新桥高排渠等高低港渠。现状农林用地总用地面积364.20公顷，主要是规划区内耕地、园地、林地及农村道路用地，现状主要集中在原株冶株化厂区西侧。其他非建设用地主要是规划内搬迁拆除工业企业用地、工业废渣堆放点等有待环境污染治理的未建设用地，以及厂区内露天矿用地，现状主要集中在企业区内及厂区周边地区。
表2.1-1  株洲清水塘城乡用地现状汇总表
	序号
	用地代码
	类别名称
	面积(hm²)
	占规划区域总用地比(%)

	
	大类
	中类
	小类
	
	
	

	1
	H
	
	
	建设用地
	878.18
	52.79%

	
	
	H1
	
	城乡居民点建设用地
	836.99
	50.31%

	
	
	
	H11
	城市建设用地
	774.04
	46.53%

	
	
	
	H14
	村庄建设用地
	62.95
	3.78%

	
	
	H2
	
	区域交通设施用地
	41.19
	2.48%

	
	
	
	H21
	铁路用地
	16.67
	1.00%

	
	
	
	H23
	港口用地
	24.52
	1.47%

	2
	E
	
	
	非建设用地
	785.43
	47.21%

	
	
	E1
	
	水域
	72.22
	4.34%

	
	
	E2
	
	农林用地
	364.20
	21.89%

	
	
	E9
	
	其他非建设用地
	349.02
	20.98%

	总计
	
	
	
	规划区总用地
	1663.61
	100.00%



（2）城市建设用地构成
①现状居住用地
总用地面积228.15公顷，主要为厂矿单位生活区以及近年新批准建设住宅小区。其中厂矿单位生活区集中分布在规划区北部和东部，近年新批准建设住宅小区主要分布于石峰大道两厢以及滨江地区。厂矿单位生活区建筑质量和环境均一般，有待改造和更新。新批准建设住宅小区多为高层居住区，环境品质较好，配套一定的社区公共服务设施。片区内居住区级公共服务设施用地较少。片区内存在部分私房区域，布局零散，交通及安全问题严重。
②现状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用地
总用地面积39.84公顷，主要为铜霞路北侧已批在建清水塘会展中心、建设北路行政办公用地、学校及医院、俱乐部等设施用地。
③现状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
总用地面积59.29公顷，主要为保留响石广场周边商业设施，新建绿地滨江科创园、清水塘科技创新中心商业区、清水塘科技文化未来中心。
④现状工业用地
总用地面积229.72公顷，主要为已批在建三一石油装备项目、清水塘数字智造产业园项目，以及未完全搬迁收储的株洲冶炼厂、旗滨玻璃、智成化工、株洲市精细化工公司、市轴瓦厂、市特种电焊条厂等工业企业部分用地。规划区内原污染型工矿企业已关停，逐步开展搬迁程序，搬迁工业用地普遍污染严重，周边环境不良。
⑤现状物流仓储用地
总用地面积24.50公顷，主要为现状保税物流园，以及未搬迁完成的喻家坪油库、部分厂矿企业的仓库、堆场用地。
⑥现状交通设施用地
总用地面积137.31公顷，主要为现状石峰大道、铜霞路、清湖路、清港路、建设北路、清水路以及7m以下的小路。规划区内现状在建道路清水塘大道、清霞路、观湖路、霞湾路等，建设完成后将极大解决片区对外交通及内部交通问题。
⑦现状市政设施用地
总用地面积19.28公顷，主要为霞湾污水处理厂及清水塘工业废水处理厂、叶子冲220KV变电站、铜塘湾110KV变电站、清水塘110KV变电站、三水厂及取水口、排渍站、污水提升泵站等。
⑧现状绿地与广场用地
总用地面积35.95公顷，主要为防护绿地和新建公园绿地。
⑨现状区域交通设施用地
总用地面积41.19公顷，主要为湘黔铁路线用地、喻家坪货运站、铜塘湾港区码头。
表2.1-2  株洲清水塘城市建设用地现状汇总表
	用地代码
	用地名称
	面积(hm²)
	占城市建设用地(%)

	大类
	中类
	小类
	
	
	

	R
	
	
	居住用地
	228.15
	29.48%

	
	R2
	
	二类居住用地
	116.34
	15.03%

	
	
	R21
	住宅用地
	114.53
	14.80%

	
	
	R22
	服务设施用地
	1.81
	0.23%

	
	R3
	
	三类居住用地
	111.81
	14.45%

	
	
	R31
	住宅用地
	111.81
	14.45%

	A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用地
	39.84
	5.15%

	
	A1
	
	行政办公用地
	3.99
	0.51%

	
	A2
	
	文化设施用地
	28.60
	3.70%

	
	A3
	
	教育科研用地
	4.41
	0.57%

	
	
	A33
	中小学用地
	1.54
	0.20%

	
	
	A35
	科研用地
	2.87
	0.37%

	
	A5
	
	医疗卫生用地
	1.54
	0.20%

	
	
	A51
	医院用地
	1.54
	0.20%

	
	A6
	
	社会福利用地
	1.30
	0.17%

	B
	
	
	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
	59.29
	7.66%

	
	B1
	
	商业用地
	21.49
	2.78%

	
	B2
	
	商务用地
	3.28
	0.42%

	
	B3
	
	娱乐康体用地
	15.76
	2.04%

	
	B4
	
	公用设施营业网点用地
	1.37
	0.18%

	
	
	B41
	加油加气站用地
	1.37
	0.18%

	
	B9
	
	其他服务设施用地
	17.39
	2.25%

	M
	
	
	工业用地
	229.72
	29.68%

	
	M1
	
	一类工业用地
	23.61
	3.05%

	
	M2
	
	二类工业用地
	53.67
	6.93%

	
	M3
	
	三类工业用地
	152.44
	19.69%

	W
	
	
	物流仓储用地
	24.50
	3.17%

	
	W1
	
	一类物流仓储用地
	24.32
	3.14%

	
	W3
	
	三类物流仓储用地
	0.18
	0.02%

	S
	
	
	交通设施用地
	137.31
	17.74%

	
	S1
	
	城市道路用地
	131.33
	16.97%

	
	S4
	
	交通场站用地
	2.66
	0.34%

	
	
	S42
	社会停车场用地
	2.66
	0.34%

	
	S9
	
	其他交通设施用地
	3.32
	0.43%

	U
	
	
	公用设施用地
	19.28
	2.49%

	
	U1
	
	供应设施用地
	10.87
	1.40%

	
	
	U11
	供水用地
	7.60
	0.98%

	
	
	U12
	供电用地
	3.27
	0.42%

	
	U2
	
	环境设施用地
	8.40
	1.09%

	
	
	U21
	排水用地
	8.31
	1.07%

	
	
	U22
	环卫用地
	0.09
	0.01%

	G
	
	
	绿地与广场用地
	35.95
	4.64%

	
	G1
	
	公园绿地
	18.20
	2.35%

	
	G2
	
	防护绿地
	17.76
	2.29%

	
	
	
	城市建设用地用地
	774.04
	100.00%



2.1.1.2规划范围产业布局执行情况
2014年，清水塘老工业区被列为中国21个老工业区改造试点之一。2015年，株洲市委、市政府决定全面关停搬迁清水塘老工业区，出台《关于推进清水塘老工业区搬迁改造工作的指导意见》，将清水塘工业区核心区内所有冶炼化工企业、危化品仓储贸易企业以及不符合新城产业和城市规划要求的其它企业关停搬迁。至2018年12月30日，株洲清水塘老工业区的工业产能实现全面关停退出。
按照《株洲清水塘·数智产业新城控规（修改）》，在湖南省“三高四新”的总体部署下，根据株洲市第十三届党代会对产业发展的要求，株洲市清水塘片区在新的经济形势和时代背景下定位为数智产业新城、湖南“三高四新”先行区、全国老工业基地转型发展示范区、湖南智能制造先行区，主要功能为智能制造生产、智能装备研制、智能技术服务、数智产业孵化、口岸物流贸易、商务配套服务、工业设计等。清水塘片区充分发挥区位优势，承接田心轨道交通裂变产业，同时依托三一石油装备项目、亿永生物基地项目发展专用运输设备制造、微生物技术产业。片区目标产业规模达到500亿元，引进规模以上企业超过50家，新培育50家以上科技型中小微企业。片区以工业标准地出让、多层标准厂房开发、规模高层工业楼宇（M0）开发、商旅及文创、科创总部等多种形式进行产业开发。目前清水塘规划区域无不符合以上产业规划的企业入区。
2.1.2环保基础设施建设与运行现状
[bookmark: _Toc441665782][bookmark: _Toc513020604][bookmark: _Toc2599975]2.1.2.1供水设施
规划区供水水源主要来自株洲市二水厂（规划区外）和株洲市三水厂（规划区内）。株洲二水厂位于湘江下游的石峰山旁，1959年9月正式建成供水，初期设计供水24万m3/天，现经两次大规模工艺改造后，基本形成了一次提升、分质供水的制水格局；其中工业水供水能力为35万m3/天，生活用水供水能力为20万m3/天。株洲市三水厂位于石峰山西北处，1978年12月建成供水，占地6.75公顷，工程设计规模50万m3/d；其中工业用水38万m3/d，生活用水12万m3/d，其水厂泵房位于石峰山西南处，占地0.45公顷。另外，规划区内垃圾焚烧厂的一处给水泵房位于湾塘路与临江路交叉口西南侧，占地约0.05公顷。
现状生活供水管主要分布在石峰大道和铜霞路，主要为管径为600mm、500mm、400mm的给水管。现状工业供水主要为从二水厂和三水厂接出来的管径为1200mm 的给水管，解决原株冶、株化、智成化工等大厂矿的生产用水，目前各大厂矿企业均已关停搬迁。
绿化及景观给水水源就近取自市政道路下敷设的道路给水管，优先回用中水。
[bookmark: _Toc518684723][bookmark: _Toc525332737]2.1.2.2排水设施
现状排水体制部分为雨污合流、部分为雨污分流；区内有清水塘工业废水处理厂、霞湾污水处理厂和污水提升泵站以及排水主港霞湾港和农用高排渠。主要雨污合流管为两条管径为1350-800mm的干管，其余合流管线均接入两条主管，最后排入霞湾污水处理厂，处理后的部分雨水和污水到霞湾港；现状雨水部分通过合流管排放，部分通过雨水管、渠再通过现状排渍站排放到湘江。现状雨水管主要沿建设北路、铜霞路敷设，管径为DN500、DN600、DN800、DN1000和DN1200不等；现状污水管沿建设北路、铜霞路、清霞路和等道路以及沿霞湾港敷设污水主干管排至霞湾污水处理厂等，管径为DN500、DN600和DN800不等。规划区内其他农村区域雨水均为自流。现状管网覆盖情况可以满足现状清水塘片区的水处理需求。
规划区内现状霞湾污水处理厂占地4.52公顷，由霞湾港、铜塘湾港污水截流干管组成。工艺采用氧化沟处理技术，日处理污水10万m3，厂区占地面积55.291亩，截流干管总长5.1公里。霞湾污水处理厂2002年1月16日投入试运行，2003年9月16日起正式运行，2010年与2013年进行了两次升级改造，出水水质由《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二级标准提高到一级A标准。2017年、2018年实际废水处理量约为7.8万吨/天。
规划区内现状清水塘工业废水处理厂位于株洲市石峰区铜霞路霞湾污水处理厂旁，处理厂占地3.25公顷，该厂是“十二五”湘江流域重金属污染治理的子项目之一，主要负责石峰区清水塘地区工业废水的治理。项目于2010年9月正式动工，其中一期工程日处理能力达到3万m3，占地52.1亩，配套管网6.5公里，服务于清水塘工业园各大型冶炼、化工制造企业，2011年6月30日投入试运行，2017年、2018年实际废水处理量约为8000吨/天，出水水质排放标准为《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一级B标准，实现了清水塘地区工业废水排入湘江一个出口、一个标准。
2.1.2.3固废处理设施
规划区生活垃圾由株洲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焚烧处理，该厂位于株洲市石峰区长石村，工程规模为日焚烧生活垃圾1000吨，选用2台500t/d机械炉排垃圾焚烧锅炉和2台12MW凝汽式汽轮发电机组。工业垃圾、医疗垃圾、建筑垃圾等均单独专门收集处理，由株洲市统一协调规划，在规划区内部无相应的处置设施。医疗垃圾及危险废弃物均由株洲市医疗废物集中处置中心进行安全无害化处置。该处置中心位于株洲县渌口镇象石村，于2006年6月29日投入运行。2016年进行了技改，处置规模为日处理医疗废物16吨，采用高温蒸煮技术。
[bookmark: _Toc24037949]2.1.2.4燃气设施
区内现状燃气管道主要分布在石峰大道、建设北路、清霞路和铜霞路。
[bookmark: _Toc24037950]2.1.2.5供电设施
规划区现状有叶子冲220KV变电站、铜塘湾110KV变电站、清水塘110KV变电站等；一条由多条线路组成的高压走廊从东到西贯穿规划区，主要为从电厂接入叶子冲220KV变电站的两条220KV线路、从叶子冲220KV变电站接入王家坪220KV变电站和白马垄220KV变电站的两条220KV线路、从叶子冲变电站接入铜塘湾变电站的110KV线路、从叶子冲变电站和铜塘湾变电站接入三水厂的110KV的高压线路、从叶子冲变电站接入石峰大道的110KV的高压线路；各线路部分共塔。
[bookmark: _Toc124893209]2.2区域环境质量现状及存在问题 
2.2.1清水塘大气环境质量整体向好，常年超标因子为PM2.5
根据2013-2021年的监测数据，随着清水塘老工业区企业搬迁、关停，规划区的SO2、NO2、O3大幅降低，自2019年起可稳定达到《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 3095-2012）二级标准要求；因清水塘老工业区企业关停、搬迁以及土地整治阶段性完成，工地扬尘及道路扬尘降低，PM10自2019年起也可稳定达到二级标准要求；PM2.5虽未达标，但占标率有显著下降，相比2020年波动不大。目前株洲市正大力开展蓝天保卫战工作，督促各工程项目落实环境保护相关措施，加强环境管理，有利于提高区域环境质量，区域大气环境质量将得到进一步改善。
2.2.2清水塘地表水环境质量较好，优于执行标准
株洲市石峰区设有一个省控地表水监测断面，即株洲市二、三水厂（白石）断面，位于湘江规划区段上游；一个国控地表水监测断面，即马家河（霞湾）断面，位于湘江规划区段下游，规划区及下游地表水系执行《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Ⅲ类标准。2018-2021年，两个断面均能较稳定达到《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 3838-2002）Ⅱ类水质标准，均好于执行标准。霞湾港和老霞湾港2018与2019年各水质监测因子均满足《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87-1996）中一级标准，水环境质量较好。
2.2.3清水塘地下水环境质量一般
清水塘老工业区冶炼、化工企业搬迁遗留的地块土壤污染尤其是重金属与有机物污染较严重，历史遗留废渣常年堆积，导致清水塘老工业区部分地块地下水的工业污染情况较为严重。现状地下水质量能够达到《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2017）Ⅳ类标准要求，无土壤污染的地块的地下水可以达到Ⅲ类标准。随着清水塘工业区环境综合治理与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等各项工程的实施，规划区内废渣得到清理转运，基坑废水得到处理，污染地块经治理与修复，且未来规划区不引入重污染企业或项目，地下水水质将不会恶化。
2.2.4清水塘土壤污染以历史遗留的重金属污染为主
清水塘老工业区在60多年冶化工业的发展中，历史积累重金属污染存量大，规划区土壤特征污染物——铅、镉、砷、锌等污染较为严重，污染土层最深可达150~200cm；同时部分地块伴有有机污染物包括石油烃、挥发性有机物、半挥发性有机物等。规划区组织编制了《株洲市清水塘工业区污染场地治理修复与风险管控整体规划》，开展了大量土壤修复与治理工程，修复标准参考湖南省地方标准《重金属污染场地土壤修复标准》（DB43/T1165-2016）与《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2022年已取得阶段性进展，已有多项工程完工并进行竣工验收，片区内已完成治理面积约3650亩，非企业区域基本完成治理，剩余22家企业地块未完成土壤治理，主要集中在铜霞路北侧；建设北路南侧重度污染的土地目前仍在治理中，共5740亩（涉及株冶、株化、柳化、昊华等企业）。随着土壤修复与治理工程的推进，规划区土壤环境质量将得到显著改善。
2.2.5清水塘声环境质量较好
株洲市2015-2018年噪声监测数据，2018-2019年清水塘片区企业、建设项目监测数据，与规划区现状监测数据结果均能达到《声环境质量标准》（GB 3096-2008）中相应功能区的标准限值。
2.2.6清水塘以城市生态系统与人工绿地林地为主
清水塘规划区域内东部以城市生态系统为主，各企业厂房、办公楼和周边的居民区已建成，区域内植被以城市植被为主，保留着一些自然植被，但这些自然植被呈片段化、破碎化。规划区域西部内除了已建成的厂房和大小村镇外，主要分布着大片荒地，植被类型和植被群落结构都比较单一，以人工次生林为主。林地也受到一定的人为干扰。清水塘规划区域人为干扰导致区域内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指数降低，系统优势度减少，区域生态系统趋向于均质化，系统的生产力、稳定性、自我维持性正趋向于降低。
[bookmark: _Toc124893210]3资源环境承载力分析
[bookmark: _Toc124893211]3.1大气环境承载力分析
清水塘老工业区工业企业已于2018年底全部搬迁或关停，规划区内现状无在产工业企业，工业企业大气污染物排放量削减率达100%，已完成“三线一单”中提出的削减目标。规划实施后，规划区不引入高耗能、高污染企业，能源供应以天然气与电力为主，大气污染物排放增量非常有限。因此，规划区大气污染物大幅减少，排放增量极小，大气环境质量不会进一步恶化，可满足区域大气环境容量控制目标与主要污染物削减率目标。
[bookmark: _Toc124893212]3.2水环境承载力分析
规划区污水均纳入霞湾污水处理厂处理，且保留清水塘工业废水处理厂。霞湾污水处理厂设计日处理能力为10万吨，清水塘工业废水处理厂设计日处理能力为3万吨。根据规划，规划实施后预测平均日污水量约为4.2万吨/天，在霞湾污水处理厂的设计处理能力之内。
清水塘老工业区的工业企业已于2018年底全部搬迁或关停，规划区内现状无在产工业企业，工业企业水污染物排放量削减目标已在2018年12月完成，削减率达100%。规划实施后，规划区新增工业污水及新增生活污水均可得到有效处理，且不引入高耗水、高污染企业，规划区排入地表水环境的水污染物增量非常有限，地表水环境将不会进一步恶化，可满足区域水环境容量控制目标与主要污染物削减目标。
[bookmark: _Toc124893213]3.3水资源承载力分析
石峰区水资源开发利用程度较高，市区位于湘江边，本境上游来水和过境水量较大，正常情况下不会造成用水紧张的局面。历年湘江株洲段的流量在枯水期也能够完全满足株洲市各水厂的设计取水量。且各水厂从建厂供水以来，从未出现过因湘江株洲段水量不够而停水的现象。规划区水源主要来自株洲市二水厂（规划区外）和株洲市三水厂（规划区内），对规划区进行联合供水。根据规划，规划区平均用水量为4.9万吨/天，株洲市三水厂总供水能力为50万吨/天，其中过滤水24万吨/天，工业沉淀水26万吨/天，规划区供水安需求能够得到保障。
[bookmark: _Toc124893214]3.4土地资源承载力分析
规划区人均城市建设用地207.14m2/人，《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中要求“人均城市建设用地严格控制在100m2以内”；《株洲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年）》规划至2020年株洲市中心城区规划控制范围人均城市建设用地控制在100平方米以内。本规划期末人均城市建设用地为该指标的两倍，宜根据株洲市未来发展需求与规划，统筹协调本规划区域产业发展用地与中心城区等用地安排，合理规划与迁移人口，满足株洲市总体土地利用规划与要求。
规划区人均居住用地33.71m2/人，根据《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人均居住用地标准为23~36m2/人，规划期末人均居住用地满足国家标准，规划区居住用地可支撑规划人口规模，土地资源人口承载力可以得到保障。
规划区人均公园绿地面积为22.78m2，满足生态系统对绿地的需求。规划范围内用地场地比较稳定、适宜工程建设，不需要或者采取简单的工程措施即可适应城乡建设要求，大多数用地均适应作为建设用地开发。规划区土地资源生态承载力可以得到保障。
[bookmark: _Toc124893215]3.5生态承载力分析
规划区域生态系统弹性度较稳定，但规划区域内自然植被较少，植被类型多为人工绿化景观，景观多样性相对较少，积温、土壤侵蚀、地表水径流指数和地下水径流指数较低，是生态系统稳定度降低的重要诱因，规划应在下一步开发过程中注重区域整体绿化景观多样性和引进低水耗行业。
规划区资源-环境承载力为低承载。随着2018年底清水塘老工业区污染企业关停或搬迁，规划期末区域主要用地以一类工业用地、交通设施用地、居住用地、绿地与广场用地以及商业服务设施用地为主，将显著降低经济与工业发展对该区域资源环境带来的压力。
规划区生态系统的综合承载属中等承载水平，区域开发将受到一定制约。因此在开发过程中，要在注重生态环境保护的基础上，加强环境污染治理，资源高效利用，实现资源开发、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共赢。
[bookmark: _Toc124893216]3.6能源承载力分析
按照规划，规划区将逐步扩大清洁能源的使用，提高非化石能源的使用比例，至2030年，规划区非化石能源比例提高至25%。能源供应以电力与天然气为主。近年来株洲市整体能源消耗强度均呈下降趋势，节能效果显著。根据规划方案，现有和规划的能源供应水平均满足规划区的发展。但是，鉴于规划区人口增长幅度较大，规划区的能源消费量呈上升趋势，所以能源利用效率仍需进一步提高，才能促进规划区实现进一步节能降耗。
[bookmark: _Toc124893217]4规划实施的环境影响特征与环境影响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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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清水塘老工业区的工业产能于2018年12月30日之前全面关停退出或搬迁，规划区无现状在产工业企业。根据株洲市生态环境局印发的《株洲市2021年重点排污单位名录》，规划区内无重点大气污染物排放源。规划区现状无大气污染源强。
规划区主导产业为工业智造、文旅文创、口岸贸易等，规划的工业用地以一类工业用地为主，新引进的企业与项目大气污染物排放量较低。从本地污染气象条件来看，规划区所在区域常年主导风向为西北偏北风，冬季主导风向西北偏北风；夏季主导风向东南偏南风。结合本次规划布局，住宅用地分布在主导风向通道的两侧以及一类工业用地的下风向，在各项大气污染物防治措施严格落实的前提下，规划区工业废气产生环境影响可接受。但规划区西南位置有小部分规划住宅用地以及幼儿园位于二类工业用地下风向，并且有环湖科创中心的部分商业、商务以及科研用地。
规划区通过执行严格的环保准入制度，加强废气污染防治，严格执行一类工业用地要求，严格管控二类在工业用地引进产生大气污染较严重的项目，禁止进驻产生恶臭、异味及污染物排放量较大的项目进驻，对新建工业企业严格执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确保企业废气达标排放；合理安排企业布局，设置足够的防护距离；推广天然气和电力等清洁能源的使用，并重点关注规划区内的机动车排放，尤其是加强对夜间柴油车等重型载货车辆的监管，建立以公共交通、非机动车为主的绿色出行体系，鼓励机动车使用清洁燃料、双燃料和混合动力；加强汽车监督管理，执行国Ⅳ标准，各类废气污染源可得到有效控制，将不会对规划区环境空气质量产生明显影响，不会造成区域大气环境质量恶化。
[bookmark: _Toc124893219]4.2地表水环境影响
株洲清水塘老工业区的工业产能于2018年12月30日之前全面关停退出或搬迁，规划区现状无在产工业企业。根据株洲市生态环境局印发的《株洲市2021年重点排污单位名录》，规划区内仅有2处重点水污染物排放单位，即霞湾污水处理厂、清水塘工业废水处理利用厂，是规划区域的主要水污染物贡献源。规划区现状无其他水污染源强。
规划区未来不再引进冶炼、化工等重污染企业，规划实施后的工业污水经企业预处理达到污染水处理厂设计进水浓度要求后，全部进入霞湾污水处理厂进行处理；规划区内生活污水也全部进入霞湾污水处理厂进行处理，出水水质达到《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一级A标准。规划区保留清水塘工业废水处理厂备用，出水水质排放标准达到《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一级B标准。上述两个污水处理厂均位于规划范围内，规模能够承载规划区未来发展的污水处理需求，不需要扩建。因此规划实施后，规划区工业污水排放量相较2018年大幅削减，水污染物排放增量相较2021年非常有限，规划区污水排放不会对纳污水体造成明显影响。
经预测，在最不利条件下，湘江在规划区内河段下游边界处的COD与氨氮浓度均低于《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 3838-2002）中Ⅱ类水标准限值。
[bookmark: _Toc124893220]4.3地下水环境影响
从历史遗留的地下水污染源的情况看，重污染企业、冶炼、化工企业均已在2018年底搬迁或关停，规划区已实施大量环境综合治理与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项目，污染地块土壤中的重金属、有机物通过迁移转化、雨水淋溶、渗透等对地下水产生的污染、重污染企业搬迁产生的建筑垃圾及设备拆解产生的污染与历史遗留工业废渣堆放填埋形成的污染源有效减少。从新增的地下水污染情况看，根据规划的产业发展定位，规划区不引入冶炼、化工等对地下水环境有显著影响的重污染企业，并且，随着规划区实施期间继续推进土壤污染修复工程，经雨水淋溶、渗透等过程造成规划区地下水污染的历史遗留污染问题会逐步得到改善。因此，规划实施后，本规划的实施不会造成地下水环境质量恶化。
[bookmark: _Toc124893221]4.4固废处置环境影响
生活垃圾均由环卫部门收集，当前株洲区市区生活垃圾处理率达到100%，县城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规划达到100%。主要通过清水路转运至垃圾焚烧发电厂进行处理，该垃圾焚烧发电厂符合垃圾无害化处理的要求，对当地环境不会产生不良影响。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均由株洲市统一协调规划，不在规划区内设置处置点。在严格落实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相关环境管理措施的基础上，结合对新引进项企业与项目的清洁生产审核，从源头控制固体废物的产生，并实现固体废物的资源循环利用之后，规划方案的实施能够实现固体废物的安全处置，对区域环境及人体健康影响较小。
[bookmark: _Toc124893222]4.5土壤环境影响
近年来株洲市政府高度重视土壤环境的污染防治工作，各级环境保护部门不断加大工作力度，在开展土壤环境质量现状调、污染场地调查、完善相关制度规范、强化污染源监管、提升土壤污染防治科技支撑能力、组织污染土壤修复与综合治理试点示范等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和有益实践，取得了初步成效。
规划区已开展大量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工程，具备相关经验和修复达标再利用的技术和能力。规划实施后，按照各地块未来土地使用性质来决定土壤治理方法，将继续加强污染调查与检测，并根据土地利用规划，持续推进剩余重污染地块的土壤治理。
按照规划区的发展规划，建成后，土地利用方式将发生较大变化。规划实施后，大量工业用地，尤其是三类工业用地以及重度污染地块将在土壤污染经治理修复后，确保达到《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再开发、再利用的安全标准，转变为一类工业用地（M1）、商务用地（B2）、住宅用地（R21）、港口用地（H23）等，大大降低了土壤的污染负荷。总体来看，从土地利用类型及产业规划等角度综合考虑，规划实施对土壤的污染程度将大大减轻。
故在落实株洲市、清水塘老工业区搬迁改造方案，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相关规划与方案，以及落实本评价提出的土壤环境保护措施的情况下，规划实施期间土壤环境质量将显著改善。
[bookmark: _Toc124893223]4.6生态环境影响
规划实施过程中，规划区施工建设会占用一定面积的农林用地，产生一定程度的水土流失和植被破坏，采取合理的水土保持和绿化措施，可有效缓解对生态环境产生的影响。规划规划区通过开展绿地建设，可在一定程度上补偿削弱的生态功能和生态效应，而且区域的生物多样性和景观效果将得到提升。因此，规划实施不会给所在区域的生态系统带来明显的不良影响，整个生态系统仍将处于良性状态并可能有所改善。
[bookmark: _Toc124893224]4.7环境风险
（1）历史遗留土壤污染风险。由于历史遗留土壤污染原因，清水塘老工业区持续推进搬迁改造、土壤污染治理和修复等工作，以置换原有工业核心区大部分工业用地。治理修复期间，如操作不当，可能会形成新的土壤污染源和水污染，因此，应关注期间可能带来的风险影响，严防二次污染，加强风险管理防范措施，分用途开展土壤环境风险管控。目前，清水塘老工业区土壤环境监管措施及体系还有待完善，缺乏污染场地信息管理系统，土壤环境管理中缺少完整的风险评价和风险管理体系。
（2）大气环境风险事故。规划区存在的易燃易爆物质主要是石油燃油、天然气，危险有毒有害化学品较少，发生重大危险化学品泄漏事故的概率较小。可能会发生有机溶剂等化学品、易燃易爆物质引发的火灾爆炸风险事故，并造成大气污染、甚至产生有害气体扩散，对周边居民、企业生命健康、财产安全造成威胁。
（3）污水环境风险事故。规划区内污水管道输送的是各类工业企业排放污水与生活污水，可能由于遭受破坏或非正常运行、非法偷排泥浆或其它原因而造成雨、污水干管破裂致使污水溢流进入河道、污染河道水体。企业可能发生的突发性水污染事故主要有设备管线泄漏或事故排放，运输管线泄漏，车辆碰撞倾翻、泄漏排放等事故。事故发生后，污染物可能通过下渗、地表径流、地下径流污染周围水环境。规划区污水管网破裂，造成大量污水外排，将对周边水体、农田等造成污染，也将影响到饮用水水源，威胁下游群众的健康。规划区内一旦发生污水泄漏或有机溶剂等危险物料泄露事故，容易对区域地下水环境造成污染，同时影响湘江边湖口等地表水，甚至影响湘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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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持续优化能源结构、强化施工及生产废气控制以及建立以公共交通、非机动车为主的绿色低碳出行体系方面提出了措施建议。
[bookmark: _Toc98924045][bookmark: _Toc124893227]5.2水环境保护措施
[bookmark: _Toc430166022][bookmark: _Toc513020620][bookmark: _Hlk57025340]从提高水资源循环利用率、严格管控水污染型产业准入、完善排水系统配套管网建设、建立事故废水收集系统，以及强化地下水监测工作等方面提出了措施建议。
[bookmark: _Toc98924046][bookmark: _Toc124893228][bookmark: _Toc2600304][bookmark: _Toc513020624]5.3声环境保护措施
规划的实施带来的主要是生产生活噪声及交通噪声。因此在合理布局的基础上，重点对交通噪声提出声环境影响减缓措施，同时对工业和建筑噪声提出防控建议。
[bookmark: _Toc482903757][bookmark: _Toc493430657][bookmark: _Toc513020625][bookmark: _Toc2600305][bookmark: _Toc98924047][bookmark: _Toc124893229]5.4固废污染防治措施
[bookmark: _Toc430166025][bookmark: _Toc513020626][bookmark: _Toc2600306]固体废物的控制应遵循“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的原则，对生活垃圾、工业固体废物、危险废弃物与建筑垃圾提出污染防治措施。
[bookmark: _Toc98924048][bookmark: _Toc124893230]5.5土壤环境保护措施
[bookmark: _Toc430166027][bookmark: _Toc513020628]持续推进清水塘片区污染场地治理及修复，加强土壤环境监管能力和土壤污染风险防范能力。
[bookmark: _Toc430166036][bookmark: _Toc513020629][bookmark: _Toc2600307][bookmark: _Toc98924049][bookmark: _Toc124893231]5.6生态建设与保护措施
[bookmark: _Toc430166039][bookmark: _Toc513020631]（1）在规划区的部分区域，特别是河岸，应积极保护、恢复和重建自然群落，创建自然保护地。
[bookmark: _Toc430166041][bookmark: _Toc513020633]（2）统筹考虑清水塘老工业区与规划总体绿地结构，形成完整统一的网络状绿地系统格局。
[bookmark: _Toc124893232]6综合评价结论 
从清水塘数智产业新城的布局、功能定位、土地利用等方面分析，本规划符合国家、湖南省、株洲市等相关上位规划和政策要求，与同层位发展规划相协调。根据湖南省生态保护红线划定结果、株洲市“三线一单”以及《株洲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三区三线”划定方案，规划范围未涉及生态保护红线区域，规划范围内无重要生态功能区，无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无重要生态敏感目标，不涉及耕地与永久基本农田，与《株洲市人民政府关于实施“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的意见》的管控要求基本相符。根据《长株潭城市群生态绿心地区总体规划（2010－2030）》（2018年修改）中绿心控制范围，开发建设用地不涉及长株潭生态绿心范围。
[bookmark: _Hlk120034018]区域环境质量状况基本良好，规划区域具有一定的环境承载力，规划配套基础设施完善，能够满足规划区域发展需求。《株洲清水塘数智产业新城控规（修改）》方案实施后，将大幅降低区域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强化对污染地块流转的监管，确保污染地块土壤环境质量达到《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再开发、再利用的安全标准，从根本上解决清水塘老工业区污染的历史遗留问题，能够有效改善区域生态环境质量，有利于促进区域产业转型升级以及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与可持续发展。
在严格落实环境影响减缓措施、规划环评提出的规划方案调整建议以及“三线一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以及《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办法》的管控要求，保证规划区周边及区内环境保护目标环境质量的前提下，《株洲清水塘数智产业新城控规（修改）》方案实施从生态环境保护的角度论证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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